
合同编号：

第 1 页 共 11 页

林地道路修建施工承揽合同

甲方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雅长林场 造林基地/ 分场

乙方：

为更好地服务于甲方护林防火、林下经济、林业科研、营林

生产、木材采运等林业生产及林区产业发展的需要，经甲乙双方

协商，甲方同意乙方承揽甲方林地道路新开及辖区旧路维修施工

作业。为明确双方的责权利，特签订如下合同，以共同遵守执行。

一、施工约定

（一）施工地点： （经营林班

名称为 ；标的经营林班编号为 ）。

（二）施工内容及数量：设计新开林地道路总里程 公

里、道路维修总里程 公里（具体以双方验收合格确认里

程数为准），施工路线详见附件 2。特别约定：

1.因实际需要在原设计路线基础上延长施工、需变更或调整

道路设计线路的，需书面向甲方申请同意实施后方可施工，但延

长施工部分的里程数、变更或调整新开林地道路超出里程数不能

超出本条第（二）款约定总里程数的 20%，否则视为乙方违约。

2.未经甲方同意乙方自行施工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方有权

按本合同第九条第（一）款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二、合同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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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开道路施工费

新开道路施工费按单价 元/公里（含税）和新开林地道

路合格总里程 公里计算（其中，伐区内 公里，伐区

外 公里），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元整（¥ .00）。

（二）维修道路施工费

道路维修施工总包干费按单价 元/公里（含税）；维修

总里程 公里，小计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元整

（¥ .00）。

（三）合同金额

本合同金额（含税）为新开道路施工费和道路维修施工费合

计数，共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元整（¥ .00）。最终

合同金额以验收确认的结算金额为准，但乙方在林地施工所产生

的道路施工总包干费在合同金额额度范围内的费用由甲方承担，

超出额度范围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三、施工内容

1.道路新开：机械挖运硬土、炸运石方、夯实填土、修整

路基（必要时干砌毛石边坡）。

2.道路维修：含新开林地道路维修及旧林地道路维修，均

按施工标准要求进行。

四、施工期限

乙方需在 年 月 日前按质按量完成施工任务，但最迟

不得超过雅林销售〔2026〕 号活立木（包青山）买卖合同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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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日期。

五、施工质量要求

（一）新开林地道路施工要求

1.路面宽度：路面实土水平宽度为 3--3.5m。

2.边坡：道路靠里壁的边坡坡度不超过 30°，适当修平，

以防雨后塌方。

3.转弯半径：道路转弯半径路面大于 8m，并适当加宽。

4.错车道：每 500m（原则上不超过 500m）在较平缓的地方

修建错车道，路面长 7m、实土宽 5--6m。

5.转车场：每隔 1000m（原则上不超过 1000m），在适宜的

地方及尽头路修建转车场，路面长宽达 8m×8m 左右。

6.坡度：新开林区道路斜坡最大坡度一般不能超过 15°。

7.排水沟：斜坡较长时原则上考虑在平缓位置多段排水，容

易积水路段原则上要开设横向排水沟。

8.平整路面：要求用推土机把路面进行平整，无树桩、石头

等凸出路面，填松土部分要用机械压实并适当高于实土路面。合

理布设排水沟，保证路面不积水，长流水或可能形成大小冲积的

地方要安装涵管、砌涵洞或铺砌石头。

（二）道路维修施工要求

1.路面铺设

（1）有坑槽、车辙的路段，宜用石料作底层铺填，然后面

层材料最好使用 0.5－2 厘米之间的碎石颗粒，用粘土作结合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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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铺填混合料中的杂物，草皮和混进粘泥块要注意随时

清除。

（3）摊铺底层的石料应平整紧密不松散，使路面具有稳定

性。

（4）对局部路面原留在磨耗层高于 3～4 厘米以上，大于

20～30 厘米以上的石头，要打平并用混合物补平，以保持路面

的完好状态。

（5）当一些磨耗石高低不平时，应采取铲高补低的修补办

法，使路面平顺，避免车跳。

（6）对翻浆、塌方、滑坡、淤泥石流等路段，应及时到场

治理抢修，尽量缩短阻车时间。

（7）清理路边及边坡的杂草、树枝，使路面宽度为 4.5 米

以上，确保所有车辆通行时不受视线影响。

2.开挖排水沟及维修

（1）有开挖排水沟的地段，开挖按以下规格进行，沟上宽

25 厘米，深 20 厘米，底宽 20 厘米，沟底纵坡不小于 0.3%，杂

草或土方不得堆放在边沟内或边坡上。

（2）无排水沟开挖的地段，每次路面维修时，应同时进行，

以保持边沟清洁，水流畅通。

（三）林地道路开设土方（废方）处理

乙方新开林地道路或维修林地道路所产生的土方（废方），

由乙方自行处理，但乙方不得掩埋群众坟墓或在红线示意图红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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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线闭合区范围外的甲方林地、第三方林地、农村道路、水利设

施、农田畲地、农作物上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

担。

六、施工质量检查验收和开单

（一）施工全部竣工后，由乙方提出验收申请，甲方技术员

及施工员进行初检，初检合格后提交甲方营林科或外造办进行竣

工验收。施工合格的，直接开合格证明，不合格的，乙方在甲方

限期内完成返工或补工，直至合格。

（二）甲方根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，按实际施工进度进行结

算开单。

（三）本施工期内，如发生务工人员伤亡事故或其他第三人

向甲方主张权利的，依据本合同约定，由乙方承担务工人员伤亡

事故所产生的责任或向第三人承担责任，如导致甲方代为支付相

关赔偿费用的，甲方有权在结算款中进行扣除。

七、付款方式

（一）施工作业开始后，甲方根据乙方的施工完成进度和请

求，按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70%分次预借施工款给乙方。

（二）全部施工完成后，乙方提出验收申请，由甲方组织验

收。

1.验收合格的，乙方提供合法票据（开具票据所产生的费用

由乙方自行承担）给甲方后，甲方需在一个月内进行施工验收结

算，甲方扣除乙方已借工程款后需及时支付结算工程余款到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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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账户。

2.验收不合格的，待乙方返工或补工后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

再按相关程序进行施工验收结算。

（三）如发生务工人员伤亡事故或第三人主张权利的，双方

同意施工款支付时间顺延至乙方处理完相关事故或纠纷以后。

（四）款项转入乙方指定的以下银行账户：

账户名称：

银行账号：

开户银行：

如乙方发生更换账户或账户被冻结等情况，没有及时书面通

知甲方，甲方按合同指定账户转款，造成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承

担。

八、双方责任

（一）甲方责任

1.合同签订后协助乙方到工地现场明确施工线路，提供施工

资料、指定起讫线路，按施工设计标准监督乙方施工。

2.筹足资金保证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和额度为乙方提供施

工款。

3.收到乙方申请验收报告后，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组织检查

验收。

4.收到乙方持验收合格证明的工程资金拨付申请及完善审

批手续后，于 10个工作日内按验收结果兑现资金给乙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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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乙方责任

1.自筹解决施工过程中的生产、生活、交通用具，以及一切

开支中甲方预借施工款不足以支付的部分。

2.自觉接受甲方监督指导，科学组织安排施工。派出技术人

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管，防止擅自修改施工线路行为，如遇

特殊情况确需要修改施工路线，需甲、乙双方技术人员协商核实

后方可施工，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施工任务。

3.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教育，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在施

工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安全生产事故均由乙方自己负责。遵守国家

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，遵守施工所在地有关护林防火的规定，处

理好与周边群众的关系，自行承担乙方本人及其所雇请人员的一

切病、伤、亡的全部责任。

4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施工未完工擅自调走机械的，甲方有

权拒付结算施工工程款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
5.在施工当中，不按甲方施工要求施工开垦的路段，且不听

从甲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指挥的，不符合技术要求并不返工

的，该施工范围甲方不予验收并按相关约定追究乙方责任。

6.采伐区域拉完木头的路段，必须及时平整路面的坑槽（指

20 厘米以上的坑槽需平整），若不维修的，验收时从施工工程

款中扣除维修费用（按本合同约定的道路维修单价计算需要的维

修费用）。

7.由乙方自行承担费用所新开设和维修的林地道路，在本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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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履行结束后将无偿提供给甲方使用，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

何方式阻挠甲方或甲方指定方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经甲方审批但设计新开林地道路总里程或变更新开林

地道路设计线路超出本合同约定的总里程数百分之二十的，超出

部分乙方按 1 万元/公里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。乙方未经甲方审

批私自新开林地道路或变更新开林地道路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

方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，由此所产生的一切

责任及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

（二）若乙方新开林地道路或维修林地道路所产生的土方

（废方）掩埋在红线示意图红色实线闭合区范围外甲方的林地，

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须按相应损失赔偿甲方。若乙方新开林

地道路或维修林地道路所产生的土方（废方）掩埋第三方林地、

农村道路、水利设施、农田畲地、农作物等，给第三方造成损失

的，相关赔偿由乙方与第三方自行协商解决，与甲方无关。

（三）乙方不得将作业全部或部分转承揽给他人，否则甲方

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相关费用，且不承担因转

承揽发生的任何事故、纠纷产生的责任。

（四）作业不符合质量要求，乙方应无条件返工至合格，由

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（五）乙方在作业过程中若与第三方发生争议，乙方应立即

告知甲方现场管理人员采取措施，乙方已知发生上述情形而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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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告知甲方，须赔偿甲方因此所造成的损失。

（六）因乙方原因不能按本合同约定工期完成承揽业务的，

每逾期一天，乙方应按 100 元/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，并承

担由此造成甲方所有的一切损失；如乙方逾期超过 7 日仍未能完

成合同约定承揽业务的，乙方除需继续支付逾期完工违约金外，

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按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实际完成承揽业务

（经验收合格部分）的 80%结算承揽费用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

方损失的，甲方还有权向乙方继续追偿。

（七）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开展作业，若因乙方不当操作造成

的苗木损伤，乙方需按市场价值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，甲方有权从

任何应支付乙方的款项中等额扣除。

（八）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若乙方未履行或未全面、正确

履行本合同项下任何义务，甲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合同，并按本合

同终止时乙方实际完成承揽业务（经验收合格部分）的 80%结算

承揽费用，如因乙方违约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还应赔偿全额赔

偿。

十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，签订的补充协议与

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协商不成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

辖。

守约方为追究违约方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

公证费、鉴定费、检验检测费及执行费用等一切费用由违约方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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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。

（二）双方通讯方式如下：

甲方的通讯地址为： ；联系人： ；

手机号码： 。

乙方的通讯地址为： ；联系人： ；

手机号码： 。

任何一方改变上述列明的通讯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的，

应该提前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。否则对方向原通讯地址、

手机号码发出的通知视为有效送达。

任何一方发出通知，可以采取邮寄、快递寄送或者传真、发

送电子邮件、手机短信等合法方式送达给对方。如通过邮寄或快

递送达的，发出之日的次日视为送达；如通过传真、发送电子邮

件、手机短信或联系人签收等方式送达的，发出之日的当日视为

送达。

（三）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方持肆份，乙方持壹份，自签

订之日起生效。

附件：1.安全生产承诺书

2.新建/维修林地道路设计线路图及雅长林场 2026

年度卖青山红线示意图

3.乙方身份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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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雅长林场 造林基地/ 分场

（盖章）

委托代表人：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：

乙方代表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合同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合同签订地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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